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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迅速的商业

化过程，形成饮食、服饰、家居、旅游等多方面的时尚

潮流。①消费文化的盛行亦使人们日益渴求边疆的

自然资源，由此逐渐催生出新的贸易网络，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案例当属晚明万历时期内地商民在辽东镇

北关、广顺关与女真人展开的贸易。明朝官民对人

参、貂皮、珍珠和马匹的需求使东南沿海输入的白银

流向辽东边境，成为努尔哈赤崛起的商业资本。②清

朝入主中原之后，经过康、雍、乾三朝的经营，国家疆

域得到极大拓展，内地与边疆的物质和文化交流亦

随之加强。③在这种背景下，清朝如何开发和管理边

疆自然资源也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特别关注产于天山南路回疆的玉石。作为

以温润细腻而远近闻名的矿物，西域玉石对内地的

输出并不肇始于清代。例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出土的 755 件玉器中有相当部分为于阗 (即和阗)
玉④，此后至明代，玉石仍是西域与明朝之间朝贡贸

易的大宗商品。⑤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将回疆纳

入版图后，从和阗、叶尔羌、阿克苏到嘉峪关内的肃

州，再至北京、天津、江宁、扬州、苏州的玉石贸易网

络以及玉器制品的加工业都获得了繁盛的发展机

遇。但正是乾隆年间，清廷对于玉石的开采和贸易

却采取积极管控的政策，严厉打击各种未经官方许

可的非法开采和走私贩运的行为，直到嘉庆帝亲政，

才彻底解禁私人玉石贸易。

在过去的研究中，学界对于这段历史主要以乾

隆四十三年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私鬻玉石案为焦

点，集中考察案件所反映的清朝吏治、玉石的贩运路

线、边疆和内地的商业模式等问题。⑥在参考这些著

述之余，本文认为研究视角还应超越高朴案这一官

员违禁事件本身。玉石的非法开采及走私贩运活动

的参与者的身份是多元的，并不局限于腐败的回疆

官员和伯克及与之勾结的汉商，还包括陕西、甘肃等

地的汉回、各回城的本地回人、寓居于新疆的浩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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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达克山等地的中亚回商。因此，从具有社会普遍

意义的法律视角审视清廷的资源管控政策，更有助

于我们理解回疆社会的真实情景。本文试图通过相

关满汉文档案史料，梳理清朝出台天山南路的玉石

管控政策的过程，探究与之有关的司法实践，并思考

这种实践带来的影响。

一、清中期回疆的玉石政策演变

清廷对天山南路玉石资源的开发是制定各城应

缴赋税数额的产物。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决定“荡

平回部后，即当定其贡赋，仍视准噶尔所取之数，毋

得增减，或因伊等变乱之后，力不如前，酌量稍减尚

可”。⑦因此，清朝每攻下一城，便会咨询当地伯克及

回众有关其向准噶尔与大小和卓纳贡的情况，作为

确定赋税额数的参考。二十四年五月，富德就将和

阗地区的赋税旧规汇报给朝廷，据称在准噶尔汗国

的噶尔丹策凌时期，“回子等贡献五万腾格普尔钱，

若征取布、绸缎、水獭皮等类物品，即在此五万腾格

普尔钱内抵扣”，此外和阗回众要进献“金子六十两，

玉石则赶上春秋两季水涸时，视所获而献”。⑧在与

霍集斯、鄂对等伯克商议后，富德考虑到“现和阗地

方遭受贼害，我军拯救安定其众且取获叶尔羌、喀什

噶尔，尚未抓获霍集占，理应合乎圣主之柔远至意”，

决定对和阗之诸贡采取一定优待，但对于玉石的贡

奉却称：

玉石者，出产于玉陇哈什河内，与此地甚近，征

收玉石时，既特有一掌管伯克，遂于秋天水干涸时，

欲仍照旧例，使其视所获而取付。⑨

清朝延续准噶尔的旧例，在和阗专设哈什伯克

以“承办采玉事务”⑩。吴劳丽(Laura Newby)、布戴维

(David Brophy)和马子木等学者指出，清朝在新疆统

治权力的构建中吸取了准噶尔汗国与天山南路的伊

斯兰世界的旧有关系的经验，这一结论在赋税问题

上依旧有效，回疆向北京岁贡玉石的政策实为准噶

尔旧制的延续。同年，清朝官员开始组织开采与解

送玉石的工作：

又，在和阗之哈喇哈什河发源地产出玉石。先

前，驻和阗参赞大臣福禄、总兵丑达等按时捡拾，将

总共寻得之一百零六块玉石解送至叶尔羌。如此，

欲自此处由骆驼两匹驮运，交付三等侍卫兴文解送

外，抵达哈密后，将此等乘骑驮载之马匹、骆驼收揽

后，拨给驿牲，送抵京城。

除了这两份奏折提到的玉陇哈什河、哈喇哈什河

外，乾隆二十九年叶尔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又奏，“本

年春，奴才等听闻和阗所属之哈朗圭塔克(haranggui
tak)地方亦出产玉石”。《新疆回部志》记“玉陇哈

什、哈拉哈什两河，并哈朗圭塔克山内产玉。每年春

季山泻桃花水之前，及秋季水落未冻之际，入河淘玉

以为贡”，可知为和阗主要的三处玉矿。和阗的铁

列克山、 子玉山，叶尔羌的“叶尔羌河(yerkiyang
ni bira)”、密尔岱山(即辟勒山)、“裕勒阿里克卡伦

(yularik karun)之玛尔瑚卢克山(malhūluk alin)”等亦

为回疆玉石的产地。

乾隆五十二年以前，清朝规定于每年春秋两季

各组织一次开采，此后“停回人春季采玉”。有关玉

石的开采和解送过程，据《西域闻见录》载，“远岸官

一员守之，近河岸营官一员守之。派熟练回子或三

十人一行，或二十人一行，截河并肩，赤脚踏石。而

步遇有玉子，回子即脚踏知之，鞠躬拾起。岸上兵击

锣一棒，官即过朱一点。回子出水，按点索其石

子”。四十四年(1779)，叶尔羌办事大臣复兴奏称：

本年二月，奴才已将春季在和阗之玉陇哈什、哈

喇哈什、哈朗圭塔克河、叶尔羌河采集玉石时，各自

遣官教托后，带伯克、头目、回子等前去采玉之事奏

闻。继而在三月初十等日，派出之副将乌灵阿、副护

军参领伊桑阿将自和阗、叶尔羌之河采获玉石解送

至叶尔羌。

本次在和阗采获玉石 1817块，叶尔羌河采得

420块，包括白玉、葱白玉、青白玉等类，总重4 168斤
4两9钱7分。复兴命人将玉石按产地和名类分装入

67个木箱、皮包内，再由伊桑阿自四月二十日起沿驿

送至京。在某些情况下，运送玉石亦需伯克协助。

乾隆二十七年五月拟将辟勒山玉石送至叶尔羌城

时，办事大臣新柱即命英额齐盘阿奇木伯克阿布都

舒库尔“略多派出回子，将运到之十五块玉石速解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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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尔羌”。

由于玉石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当天山南路被

清朝纳入版图后，大量的内地商人涌入叶尔羌、喀什

噶尔和阿克苏等回城，积极参与玉石的贩卖活动。

乾隆二十八年，清廷就曾谕令各城大臣严查此类

行为：

据闻，南省汉民等(julergi goloi nikasa)凭借一项

买卖，前往和阗、叶尔羌等处私买玉石。和阗乃官采

玉石之所，若听凭此等奸民如此随意私买，则官采玉

石(alban i butara gu wehe)必难寻得品质优良者。著

传谕额尔景额、纳世通、和成等，令其留心访察，将所

有私买玉石者，务必严加查处。

其中，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明在查访中发现阿克

苏所属的喀喇塔拉图拉(karatala toola)有通往和阗的

近路，遂张贴告示，晓谕众人不可私自买卖玉石，并

派侍卫、官员等赴驿站、卡伦严行查看，“若有违禁私

下交易事，拿获后照例将玉石入官后治罪”，另外还

命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告知回众，“若有交易回子

等旧藏玉石事，申禀后由官出价买下，若暗中卖与民

人，则亦与民人一同治罪后，将玉石入官”。

乾隆帝担心的是，如果放任民间的玉石贸易而

不加管制，就有可能冲击到官采玉石的品质，而它

们大多是供皇室和宫廷享用的珍宝。例如，乾隆二

十六年，为庆祝孝圣皇太后万寿，海明“预备九件方

物土产(ba ci tucire jaka)，恭进皇太后”，阿克苏本地

的方物中就有一座“玉座连寿佛”(gui teku nisihai
jalafungga fucihi)；二十七年“估算各庙坛、寺院、宫

殿应使用之磬(kingken)”总计 93个，便从当年春季

于和阗开采的百余块玉石内抽出部分造磬。更不必

说乾隆帝本人对玉石工艺品极为热爱，他有充分的

个人利益驱动力去禁止民间的玉石贸易活动。

尽管清廷屡屡命令官员严查盗取和走私玉石之

事，但在这一时期，却很难发现相关的司法审判记

录。这或许是由于在官方垄断回疆玉矿资源的开采

权力的前提下，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民间私人贸

易的存在，未采取强力手段进行严厉打压。乾隆三

十四年叶尔羌办事侍郎期成额甚至还奏请朝廷准许

将进贡选剩之玉石定价以卖给官兵，同时还“从和阗

之哈拉哈什通往阿克苏、由克尔雅通往库车”的路上

增设卡伦，严防官民趁此机走私玉石。期成额的请

求最终于三十八年得到批准：“除挑选进呈外，编列

号数，令官兵、商民认买，不论山玉、河玉，总以五十

斤为度，发给照票”，并派兵在各卡伦、关津渡口处

搜查携带玉石者，验票放行。然而，清廷开放的这个

小口子却成为高朴私鬻玉石的重要途径。高朴于乾

隆四十一年就任叶尔羌办事大臣后，逐渐和叶尔羌

阿奇木伯克鄂对、曾担任过英额齐盘阿奇木伯克的

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等人勾结，偷采玉石，又

“间年官为开采一次，选取色润整重者办理送京。其

余六成令商民领票认买，四成赏给采玉回众”，且将

“山玉变价改为一百五十斤为度”，而后以职务之便

串通商人“在叶尔羌起了路票，经过阿克苏，换了乌

什的票，又从库车、哈喇沙尔、辟展，一路缴换”，最

终将玉石运送到苏州商铺贩卖渔利。

值得一提的是，高朴案给民间的玉石贸易带来

了毁灭性的打击，乾隆帝因此彻底取缔私人买卖活

动，并要求各城官员严厉打击偷采玉石以及交易“私

玉”(cisui gu wehe)等行为。乌什参赞大臣永贵还于

四十三年九月宣布，“或米尔岱周围之人，或各地回

子，皆通告之：藏匿玉石、金银物类，自今起各自交出

后，可宽宥其罪，若有揭发未交之人，则从重治罪”，

也为日后清朝官员对于回疆民间私藏玉石的查禁埋

下伏笔。

这些情况即本文所谓的“私玉之禁”，由此引发

了各种司法实践。“私玉之禁”不仅冲击到内地的汉

商，还涉及陕西、甘肃等地的汉回商人，各回城的回

人以及寓居于回疆的浩罕或巴达克山的中亚商贩

等，甚至逐渐波及天山北路，譬如伊犁将军永保在乾

隆五十五年六月接到谕旨，“将此谕交付伊犁、乌鲁

木齐、巴里坤之将军大臣，亦与回城一体严查私玉，

断不可有玩忽职守之事”。直到嘉庆四年(1799)，刚
刚亲政的嘉庆帝下谕称：“叶尔羌、和阗等处出产玉

石，向听民间售买，并无例禁明文。因高朴串通商贩

采买玉石案内，始行定例。凡私赴新疆偷贩玉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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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窃盗例计赃论罪。原非旧例所有，况仍有偷带货

卖者。今查前案因此拖累多人，朕心殊为不忍，著照

刑部议，嗣后贩卖新疆玉石，无论已未成器者，概免

治罪，其从前办过贩玉案内各犯，准其报部核释。”

自此以后，回疆的玉石民间贸易得到了法律的许可。

二、私玉之禁与清朝回疆的司法实践

从高朴案后玉石政策的收紧到嘉庆年间的调

整，前后历时约二十载。在这期间，清朝各回城的官

员办理了大量相关的违禁案件，这些案例不仅能体

现出清朝的玉石管控政策的实施方式，也能揭示出

天山南路回疆社会的真实情景。本节将通过下面四

个案例考察清朝在推行“私玉之禁”时边疆司法的运

作流程。

(一)安集延回人哈勒等私挖玉石案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在裕勒阿里克卡伦驻守的

侍卫乌尔衮阿发现有人骑马进入玛尔瑚卢克山，他

沿踪迹追缉，却没发现任何人的身影。如前文所述，

玛尔瑚卢克山拥有玉矿，“在辟勒山之南，峰势相连，

多产绿玉，堪充磬料，距叶尔羌城四百余里”。乌尔

衮阿唯恐有人私自进山采玉，便第一时间告知叶尔

羌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后者派遣手下的精干伯

克、回人等前往玛尔瑚卢克，将参与盗取玉石的安集

延回人哈勒等6人拿获并解送至叶尔羌城。对于他

们私挖的 132块玉石，叶尔羌办事大臣阿扬阿先称

重、登记，“因仍有色泽可取者，故暂存库房，待年满

之侍卫等返回，趁便送至京城”。

随后，阿扬阿命印务处主事永宁等与色提巴尔

第共同负责审讯。在这批案犯中，为首的组织者哈

勒是安集延(anjiyan)人，其共犯米尔尼雅(亚)孜亦为

安集延人，而海色穆则为博洛尔(bolor)人，阿舒尔默

特、色帕尔、古勒伯克是巴达克山(badakšan)人。因

此，所有6名案犯均来自境外。其中，主犯哈勒在面

对色提巴尔第等人的审讯时供称：

哈勒我来叶尔羌后，已有十多年，在此处置有家

业。因无买卖，先前即与因玉石事务坐死罪之安集

延回子阿布拉共同暗中挖取玉石售卖，此系实也。

现哈勒我贫穷窘急，遂于本年三月内，因知道裕勒阿

里克地方之玛尔瑚卢克产玉石，故哈勒我邀请回子

米尔尼亚孜、海色穆、阿舒尔默特等，商议暗中盗取

玉石后售卖。适值去时，又邀回子色帕尔、古勒伯

克，我六人总共带马十一匹、鸟枪一杆，躲避卡伦，暗

中前往，抵达产玉石之山后，共私下刨取玉石一百三

十二块。往此地携来时，忽被阿奇木伯克所派之人

拿获。此外，再无邀约任何人，再无私自前往此山、

偷偷挖取玉石之事。

初审结束后，色提巴尔第等将案犯押往阿扬阿前，再

由驻扎大臣重新审讯，并将口供与初审口供进行比

对，如果两份供词内容一致，便可根据具体的案情援

例判决。针对私自挖取玉石之举，清廷曾在高朴案

时颁布上谕：“若经此次查办之后，复有私赴新疆偷

贩玉石者，一经查获，即照窃盗满贯例，计赃论罪，不

能复邀宽贷矣。将此通谕中外。”这条律例虽然指

向内地商民，但其将“私玉之禁”比于《大清律例》之

“窃盗律”的思想却被广泛地应用于回疆社会。又因

是计赃论罪，刑罚结果与玉石数量和价值呈正相关

关系，故而阿扬阿特意找来商人估价，6名案犯私刨

玉石的总价折合银115两8钱，若照例办理，则“为首

盗贼哈勒理应流放两千五百里，为从盗贼米尔尼雅

孜等皆应减一等治罪”。

然而，主犯哈勒的供词提到两处关键信息，即他

已在叶尔羌安家多年，且为先前因玉石事坐死罪之

安集延回人阿布拉的同伙。阿布拉曾涉高朴案，被

清朝判处绞监候，原拟秋后处决，但浩罕汗国的统治

者纳尔巴图比请求清廷宽宥其罪，清廷最终于乾隆

四十八年“照纳尔巴图所请，将阿布拉释放，交伊使

臣鄂布勒克色穆带回原处”。因此，面对哈勒的再

犯，阿扬阿认为若不从重治罪，则无法警示那些贪图

利益而偷盗私玉者，遂决定“将回子哈勒流放乌鲁木

齐，交给兵丁为奴役使”。至于从犯之米尔尼雅孜等

五人，因系“外藩”(tulergi aiman)之人，“著每人枷号两

月，俟期满杖一百、四十板后，自边疆(jecen)驱出”，将

其所携带的鸟枪入官。

(二)叶尔羌回人呢雅斯私卖玉石案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在阿克苏城西五十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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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浑巴什河口，卡伦官兵注意到有一小队回商迎面

赶驴走来。阿克苏城“地当孔道，以故内地商民，外

藩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每逢八栅尔会期，摩

肩雨汗，货如雾涌”，本身就是中外商人进行玉石交

易的据点，如嘉道时期的《新疆识略》云，“至喀什噶

尔、叶尔羌、阿克苏各城，俱有安集延贩卖珠石、皮

张，以为奇货”。因此，阿克苏官员于当地设卡，检

查往来商贩的货物中是否藏有违禁品。经过搜查

后，官兵在一位名叫呢雅斯的叶尔羌回人的行李中

发现其夹带的28块玉石。呢雅斯供道：

小的今年六十一岁，叶尔羌回子。小的有驴八

头，常与安集延回子驮布匹、棉花等货，往阿克苏运

送。这十一月初四日，领了路票，起身时，有在叶尔

羌作买卖的三个汉回子，一个姓李，一个姓马，一个

姓木，向小的说他们有玉石，大小二十八块，总共不

过六十多斤重，叫我带到阿克苏，共说定脚价普尔钱

二串。他们先给了我一串，还有一串俟送到阿克苏

时，找给小的。应允了。同五个赶脚的伙伴回子，共

是三十二个驮子，一路同行。各人经管自己赶的驮

子，小的将玉石偷卷在口粮驮子里，分驮在驴子上，

他们五个回子都不知道。走到浑巴什河口，有盘查

兵、回搜出了。这三个汉回子都先到阿克苏来了，小

的虽不知他们的名字，一见就认得的。

与呢雅斯合作向阿克苏运货的2名安集延回人以及

搭伴赶路的撒木撒克等5名回人对其夹带玉石之事

表示毫不知情，他们后来皆被释放。但对于托呢雅

斯夹带玉石的 3名李姓、马姓和木姓的“汉回”(hoise
irgen)，办事大臣国栋则通过登记的路票 (temgetu
bithe)追查到了他们的下落。据其中名叫木俊的汉

回商贩透露：

小的在叶尔羌陆续用普尔钱六百五十文买了不

知名字回子楂子玉石大小七块，共重二十二斤零。

十月内，交给赶脚的回子呢雅斯带往阿克苏，说定脚

钱七百文，先给钱三百五十文，那一半到了阿克苏再

给。又有马世德楂子玉石大小十九块，共重二十五

斤零。他向小的说，也交给回子呢雅斯带往阿克苏，

说定脚价钱九百文，先给了钱四百五十文，那一半也

等到了阿克苏再给。就把玉石都交给呢雅斯了。小

的请票先往阿克苏等候，今被查出，是小的该死，不

敢抵赖。

木俊是甘肃固原州人，他在叶尔羌“卖肉生理”，因贪

图玉石利润，便私下向叶尔羌回人购买了这些违禁

品，由呢雅斯携至阿克苏后再做处理。在木俊和呢

雅斯商谈时，被来自陕西陇州的皮匠马世德闻知，便

让呢雅斯将他购买的玉石一并带去阿克苏，“说定脚

钱九百文，先与了钱四百五十文，那一半到阿克苏再

给”。呢雅斯还接受了固原州海城厅杂货贩李应福

的委托，“说定脚钱四百文，先给钱二百文，到阿克苏

再找二百文”。木俊、马世德和李应福预付定金后，

皆先请路票赴阿克苏等候，故被官兵查获。国栋还

想顺藤摸瓜地查出向这3人售卖玉石之回人的身份，

但他们却答道：“小的们原是贪利犯法，那些回子们

也知道是犯法的事，所以都是傍晚在无人的地方悄

悄说话，只要成了交易，当下就走散了，原不问他名

姓，就问了他也没有实话。”

案件基本告破。按照清朝旧规，“凡客贩私玉之

贸易民人(hūdai irgen)皆解送内地(dorgi ba)审讯后治

罪”，木俊、马世德和李应福 3人便照例交由陕甘总

督继续查办。至于呢雅斯，他原应获“脚钱二串，就

值二十两银子”，虽然只拿到 1串钱，却仍应以窃盗

之例计赃20两银治罪，“从重杖责八十后，发回叶尔

羌，转交所属阿奇木伯克严加约束”，并将已得赃款

入官。

在国栋的奏折汇报到北京后，军机大臣阿桂对

审理结果提出异议，他认为呢雅斯是“盗贼回子，与

内地民人不同”，且又“尚不可与盗取私玉贩卖之行

相比”，国栋的裁决不符合乾隆帝的“施恩新疆回子

臣仆(ice jecen i hoise albatu)之意”，故提议将呢雅斯

应重责之八十杖折作三十板后结案。值得一提的

是，在内地的司法体系中，折刑是极为普遍的惯例，

因此从客观的比较和评判角度出发，回疆的这一改

判实难称之为恩典或优待。

(三)伯克玉素普等私贩玉石案

乾隆五十年的某日，叶尔羌回人里提布到齐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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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粮食时，遇到熟识的回人沙比尔，后者自称手里

有玉石，如果里提布能帮他卖出去，俩人可以一起分

所赚利润。里提布被说动，当即接收了这批玉石。

然而，叶尔羌城内对玉石的稽查甚严，若埋藏于里提

布家中，难保不会被搜出，两人便决定另寻他处藏

匿，却不想在途中被巡逻的官兵拿获。本案的案情

虽然简单，但沙比尔的身份却极为特殊，根据他的供

词可知：

沙比尔我是齐盘地方六品伯克玉素普之燕齐回

子(yangci hoise)。先前筹算官玉(alban gu wehe)完后，

我伯克交付称，欲将此十块玉石给我售卖。唯玉石

之品质不佳，并无买卖之人，我将其藏匿于家中。前

几日，居住城内之回子里提布赶驴前往齐盘地方买

粮食时，因我平常就认识他，且我家中生计又甚是困

惫贫穷，即与其商议称：我昔年所藏之玉石十块，你

拿走贩卖后，钱则我两人分配。伊即听从此语，将玉

石塞入口袋后来时，我称：我这十块玉石品质不佳，

若有人能给三十腾格钱，即卖与他。现回子里提布，

伊如何驮运玉石、前往埋藏地点掩埋时被官兵抓获

之事，我实在不知。沙比尔我追随我伯克数年，并无

私卖玉石之事，此乃实也。

“燕齐”是指回疆伯克之农奴，无人身自由权，故而

沙比尔的行动显然受到齐盘六品伯克玉素普的指

使。齐盘山位于“叶城西南二百八十里，北为泽普勒

善河，东北流经叶城，澄清见底”，此处亦是采集玉

石之地，“昔年采进贡玉，于河之南北岸设立营帐，由

叶尔羌办事岁率主事一人，侍卫、笔帖式二人，诣河

干祭祷。命伯克发回夫五百，泝流以采”。玉素普

则是被委派采集以及看守齐盘地方玉石的伯克，这

种监守自盗的行为自然也会使他本人付出代价。

审理此案的办事大臣阿扬阿认为，“今若将玉素

普照窃盗例，计赃论罪办理，唯杖责七十之罪，不能

示惩戒于众人，与其罪过不相称”，决定另加惩罚，先

将其六品伯克职衔革去后，再和里提布、沙比尔等共

同枷号两月，俟期满从重鞭一百。但是，在本案被奏

报到北京后，乾隆帝下谕称，“著将玉素普施恩革去

伯克，打四十板结案。替其贩卖之回子里提布、沙比

尔，亦各打四十板结案。枷号皆加宽宥”。——而

后交付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严加管束。事实上，

清朝对于玉素普的剥去伯克身份的惩罚也是日后办

理类似案件的标准，如嘉庆元年叶尔羌五品伯克坡

拉特趁年班进京时，“听受民人戴传经贿嘱私带玉

石”，清朝亦判定“着革去伯克，发往伊犁，入于彼处

回子当差”。

(四)内地回民蓝贵宝等私卖玉石案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喀什噶尔伊什罕伯克爱达

尔派其子阿布都里耶木护送阿奇木伯克鄂斯璊前往

阿克苏。阿布都里耶木返程时在沙虎尔(šahūl)地方

遇到两名形迹可疑的回人，他们携带的行李极重，打

开包裹，是两块大小不一的玉石，大玉石有125斤、小

玉石有16斤。

这两名夹带玉石者被解送到喀什噶尔城。经

过审讯，清朝官员得知他们名叫托克他、托克托素

皮，均居于叶尔羌城。八月间，他们所熟识的一位

在叶尔羌城内经商之“蓝姓内地回民”(hoise irgen
lan halangga)找到二人商议，想请他们将两块埋于城

外密林的玉石运到阿克苏城，运费给十串钱，先给一

半定金，等到 3人在阿克苏城会合后，再补给余款。

托克他和托克托素皮特意选取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僻

静小道赶路，却没想到竟然在沙虎尔被拿获。在得

知“蓝姓内地回民”的存在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明

亮当即咨行叶尔羌办事大臣塔琦，命其继续深入调

查，最终得知此人即陕西渭南县的汉回蓝贵宝。在

叶尔羌官员的严刑审问下，蓝贵宝供述道：

我先前驾车抵达叶尔羌，现以卖杂货为生。四

十九年间，在城外与两个不知姓名的回子相遇后，对

其言称请将所藏之两块玉石卖给我。我想拿到内地

后能多得利，便暗中交易，而后藏于城外密林。本年

八月间，我雇佣平素相识的两名回子托克他、托克托

素皮，称将此两块玉石运送到阿克苏后，给钱十串。

议定之后，即给钱五串，先运到阿克苏后等候我，我

请路票(temgetu bithe)后去汇合，抵达阿克苏后，再补

给五串钱。托克他等即将玉石驮走，偷偷沿小路前

往，未曾想到沿途被喀什噶尔之回子拿获。我只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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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两块玉石，再无其他。

明亮按惯例拟将蓝贵宝解往陕甘总督处治罪，并留

存玉石以待侍卫运送至京，而托克他、托克托素皮因

系叶尔羌人，便交给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

枷号两月，以示惩戒，所涉之十串钱全部入官。然

而，明亮的裁决没能让乾隆帝满意，他认为蓝贵宝很

可能“在叶尔羌仍有私存玉石，或阿克苏有代其接收

之人”，理应查清全部涉案人员。

本案转交叶尔羌办事大臣塔琦继续查探。塔琦

首先抓捕了蓝贵宝在叶尔羌经商时租住的房屋的店

主，也就是其渭南县的同乡郝彦廷。郝彦廷坦白，

乾隆五十一年六月时，他曾看到安集延回人色帕尔

经常拜访蓝贵宝，某日趁蓝贵宝不在，他从色帕尔

口中获悉“蓝贵宝同他主人阿拉拜第用十五个元宝

买了两块玉石”，郝彦廷便借机向蓝贵宝敲诈，得到

了两串钱，且“将我从前借欠他的一串钱也不要

了”。而后，塔琦又找到了色帕尔的主人阿拉拜第，

此人供称：

我是安集延回子，今年五十五岁，到叶尔羌做买

卖生理。同蓝贵宝因向在巴杂尔上摆摊子交易买卖

认识。去年夏天，蓝贵宝在一处摆摊间，话说起生

意。平常蓝贵宝说内地玉石甚贵，就同我商量要大

家留心买些玉石，拿到阿克苏去遇巧变卖，可得大

利。我原不肯，蓝贵宝说如有事情，他一身承当。我

一时糊涂应允。六月里，我们一日在巴杂尔上遇见

了素日认识的叶尔羌住的回子萨达克，说起要找玉

石的话。他说他同巴达克善的回子都尔满有两块玉

石，在米沙尔庄子上藏着，教我们去看。我就同蓝贵

宝去看了，大小两块玉石，一块重一百二十余斤，一

块重十几斤，颜色还好，讲定了十五个元宝。我不愿

意，蓝贵宝说如若卖了玉石得利，按本分利；如不得

利息，他归还我原本。我依允了，蓝贵宝出十个元

宝，我出五个元宝，把这玉石买下，仍旧埋藏。到了

八月初间，蓝贵宝同我商量，催了回子托克他、托克

托素皮，说定了给他们十千钱，教他们踩荒驮到阿克

苏河沿，等我去接收。我先请票，由台路到阿克苏去

等候，蓝贵宝随后到去时，找人变卖。大家说定了，

我就先起身往阿克苏去了，到河沿上等了多日，不见

驮送玉石到来。随后听得人说有两个回子驮的玉

石，到沙虎尔地方被喀什噶尔回子拿了。我听见这

话，想着必是托克他们驮的玉石犯了(事)，我就请票

仍回叶尔羌来了。如今问我同蓝贵宝偷买玉石还有

多少，收藏何处，从前偷买过几次。这样严审，我实

不敢隐瞒，我只同蓝贵宝买过这一次，从前并没偷买

过玉石，也没收藏着的。

因为蓝贵宝先前的口供与郝彦廷所言不同，塔琦便

派人以重铐将郝彦廷押送兰州，由陕甘总督勒保继

续审问，安排二人当面对质。根据《清高宗实录》的

记载，蓝贵宝之案于乾隆五十四年被列入“刑部进呈

甘肃省秋审册内由缓改实者”的清册，可知蓝贵宝后

来被勒保判处绞监候，秋审时刑部认为其罪较重，建

议改为情实。乾隆帝也认为勒保的裁决过于宽容：

“蓝贵宝串通回子偷贩私玉，至一百余斤之多，违禁

藐法，即与窃盗满贯无异，该督何以拟入缓决？殊为

宽纵！且该督于私贩大黄与偷买玉石两种人犯，每

意存姑息，不知此等匪徒，一系交通外国，一系盗卖

官物，情节均属可恶。”由此可见，蓝贵宝最后的下

场应是死刑无误。

至于安集延回人阿拉拜第，“理应照为从盗窃之

律例，坐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之罪，转送内地后流

放”，但塔琦认为阿拉拜第身为外藩回人，“不知内地

之法(dorgi ba i fafun)”，遂建议“照例将流放罪折作枷

号两月，俟期满从重责打四十板，自边疆逐出”，此议

得到乾隆帝的批准。此外，阿拉拜第的口供还提到

他与蓝贵宝购买的玉石来自巴达克山回人都尔满，

且这场交易是由回人萨达克牵针引线的。于是，喀

什噶尔参赞大臣明亮便派人找到萨达克，将其交给

接替塔琦的福崧继续审办。根据萨达克的供词：

我原是喀什噶尔回子。四十五年，来到叶尔羌，

平时以运贩粮食为生。前年夏天，巴达克山回子都

尔满雇我，称将其在喀穆尔村(kamur gašan)藏匿的两

块玉石驮送到其家中后，给我十腾格普尔钱。我接

受后，即与都尔满一同前去，与沙斯第克相遇后，将

藏匿的两块玉石刨出后驮于马上。看此两块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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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上佳，且块大，便想着约莫值很多钱。在半途

中，我哄骗都尔满，恐吓称要将此玉石出首禀报至

阿奇木伯克跟前。都尔满甚是畏惧，又加给我四十

腾格钱。我即将玉石送至其居住之村内后返回。

此时，安集延回子阿拉拜第居于彼处，且都尔满如

何索价卖与阿拉拜第事，我实未曾听见。继而听闻

阿拉拜第等因玉石事被拿获之消息，我恐被牵连，

即带我子避至喀什噶尔。此外，再无替他人驮运玉

石之事。

福崧从萨达克口中得知他受雇于回人都尔满，

且玉石源于回人沙斯第克的消息。在继续审讯时，

福崧又获知新冒出的关系人沙斯第克系巴达克山

人，他受雇于在叶尔羌寓居的巴达克山回商燕达噶

尔，那两块玉石正是此前燕达噶尔用其经商所得之

积蓄购入的，原待转售他人牟利，但未经出手燕达噶

尔就因伤寒病亡故，是以玉石便被沙斯第克占据。

至此，蓝贵宝案的大致经过已经基本明朗，但线索的

追踪也恰恰在此戛然而止，沙斯第克并不知道燕达

噶尔究竟是从何处得到了那两块玉石。

最终，福崧对几名涉案者的判决如下：都尔满，

因此人早已回到巴达克山，目前并不在叶尔羌城，遂

交付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阿克伯克，待其抵至后再行

审问治罪；萨达克与沙斯第克，“照先前奏后阿拉拜

第所坐之罪，枷号两月，俟期满从重杖责四十板，逐

回各自之所”。乾隆帝还命福崧训诫沙斯第克等道：

“尔等系外藩之人，又系初犯，是以从轻治罪，仅枷号

杖责遣回。尔等嗣后当遵令行事，不可唯利是图，肆

意而行。再有违禁之事，断不可如此轻恕，必照内地

回子解送甘肃，从重治罪。”同时，清朝命各城大臣

警示当地的安集延和巴达克山回人，令其勿再贪利

违禁而行，否则必遭严惩。

三、边疆资源的管控与清朝国家的司法权力

清朝天山南路的玉石政策总体经历了三个阶

段：最初是以政府垄断开采权为前提对民间贸易进

行宽泛管制，其后是以高朴案为转向标志的严禁阶

段，最终则以嘉庆帝亲政后的解禁为收尾。嘉庆时

期的政策使清朝回到“不得与下民争利”的儒家道

统的“正轨”，这当然是皇帝本人政治取向的体现，即

在国家陷入危机之际塑造自身节俭、恤民的形象，与

乾隆帝的贪欲和挥霍形成鲜明对比。

但若以回疆社会自身的历史脉落观之，乾隆帝

垄断玉石开采权的做法似乎才是常态。17世纪叶尔

羌汗国的历史学家沙·马合木·楚剌思(Shāh·Mah
·
mūd

Churās，又译作沙·马赫穆德·楚剌思)在《寻求真理者

之友》(Anīs AI-T·ālibīn)中提到，汗国的第四位君主

马黑麻汗极为厚待纳克什班迪耶教团领袖玛哈图

木·阿杂木的后裔“喀什噶尔和卓家族”，并将和阗

地区“不论从河中还是从矿场开采的玉石”的开采

权授予黑山派和卓伊斯哈克·瓦里。另外，马黑麻的

父亲拉失德汗也曾把和阗玉石以及通过出售玉石赚

取的利润赐给苏菲派的穆因和卓，使后者获得巨大

财富。叶尔羌汗国的君主(包括掌握权力的和卓家

族)拥有玉石的专属权，并能将开采玉石的特权赐予

他人，而于 1603年到叶尔羌汗国游历的葡萄牙籍耶

稣会士鄂本笃(Bento de Goes)亦对此情况记录道：

这些喀什噶尔王国内目前过剩的大理石被中国

人称为玉石(Iusce)，它们分为两类：第一类更有价值，

来源于距离都城不远的和阗河，差不多像是潜水者

摸索宝石那样，被提取出的碎片如同大燧石一般大

小；另一种较低级的是从山中挖掘的，较大块的被分

成大约两厄尔的石板，然后再被切割到适合运输的

大小。那座山离这个首都(也就是叶尔羌)大约有二

十天的路程。它被称为Cansanghi Cascio，意思是“石

山”……这里的采石权也被国王高价卖给了一些商

人，没有他们的许可证，其他投机商不得在租赁期内

在此地开采。

由此可见，无论是遵循准噶尔旧制征收玉石，还是官

方直接垄断开采权，实则都是天山南路地区在清朝

统治以前的历史阶段中曾发生过的事情，乾隆帝最

初的政策并不过分特殊。清朝国家对回疆玉矿开采

权的垄断既是对旧有体系的顺延，亦符合皇室的经

济利益，而彼时相对稍微宽松的贸易管制也能在一

定程度上兼顾回疆居民及内地汉商的需求。然而，

高朴案改变了一切，除吏治败坏、苦累回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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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尤令乾隆帝愤怒的是，“由叶尔羌、和阗等处，每

年于河中采得玉石，俱选其优者送往京城，次者即留

彼变价。但于每次所送玉石内，次者即多矣。余者

应俱如石甚劣……由此以观，当初选时，即有留优

者”，而“玉石乃俱由河中采得，皆为官物”，高朴等

无疑有损乾隆帝的利益。有鉴于此，清朝将针对民

间私自开采、藏匿、夹带、买卖玉石的禁令称为“私玉

之禁”(cisui gu wehe fafun)，私玉与由政府主导开采、

进贡到北京的“官玉”(alban gu wehe)形成对立。“私与

官”之间的角力属于国家权力能否控制地方社会、皇

帝是否乐见利益被他人蚕食的层面的问题。

玉石政策的转向也带来相应的司法效应。国家

层面对“私玉”重拳出击的直接结果是推动了《大清

律例》的相关条款在回疆社会的广泛实施。事实上，

《大清律例》在回疆社会的实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

段。自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以来，长期在天山南路的法

律体系中占主导性地位的律例是回例(hoise i kooli)。
所谓的“回例”，是一种清朝官方的术语，其实是对回

疆的沙里亚(Shari'a)和地方习惯法的统称。关于回

例在清代新疆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民事案件为例，

伊迪库·贝勒·汉恩(Ildikó Bellér-Hann)指出直至 20
世纪中期在涉及新疆地区的土地和水资源权利、家

庭婚姻、财产争端时，回例在裁决中的作用都极为显

著；就刑事案件而言，乾隆年间主要是用回例来处理

天山南路的回人命案，甚至在乾隆五十七年规定情

形严重的命案必须用《大清律例》后，回例都没有彻

底退出历史舞台。

至于盗窃类案件，清朝在统治新疆之初亦沿用

回例办理。例如，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回子拜米尔萨

因盗马而被抓获，阿克苏办事大臣舒赫德在与伊什

罕伯克颇拉特商议后，决定照回例“在集市将此等盗

贼打死，(尸体)悬挂在高木上示众三日。”因此，如果

从司法权力的角度来说，涉及玉石的案件或许具有

清朝在天山南路的回人群体间大规模地以《大清律

例》作为审判主导性法律的意义。由于清朝始终强

调“私玉”和“官物”的差别，“私与官”的对立使乾隆

帝不可避免地以国家名义干预同时涉及内地商人、

回城本地人和中亚旅居者的违禁行为，其司法依据

自然不可能是类似回例这种回疆地方性的法律惯

例，必须是彰显国家中央立场的《大清律例》。

清廷在高朴案后颁布上谕称：“若经此次查办之

后，复有私赴新疆偷贩玉石者，一经查获，即照窃盗

满贯例，计赃论罪，不能复邀宽贷矣。将此通谕中外

知之。”这里的“私赴新疆、偷贩玉石”者应系内地汉

商，并未提到事涉天山南路的回人时该如何办理的

问题。但在前文四起案件中，清朝官员在拟定涉案

回人的刑罚时，无论案犯曾参与盗掘、夹带或私贩，

皆援引《大清律例》：“baicaci. kooli de. yaya gu wehe be
hūlhame yaburengge bici. nambuha manggi. uthai butu
hūlha yabuha songkoi ulin be bodome. weile gisure sehebi
(查：按例，凡有盗窃玉石之行，拿获后即照窃盗例，

计赃论罪)。”

对于内地汉商或汉回商人而言，判决的结果是

极其清晰的。例如在蓝贵宝案中，蓝贵宝身为主犯

且涉案数额达 15个元宝之多，远超律法 120两的满

贯标准，当他被交付陕甘总督勒保处后，便“照窃盗

满贯例”判以绞监候。但对违背“私玉之禁”的天山

南路与中亚的回人而言，情况较为复杂。应当承认

的是，清朝确实贯彻了《大清律例》的原则，回例中

涉及惩治盗窃之法在司法实践中被忽视，其判罚结

果在向中央法律的思想靠拢。这种原则的转变包

括且不限于：清朝多以笞杖、流放和枷号等颇具内

地法律特色的刑罚处理涉案人等；清朝官员还特别

注意区分首犯和从犯，譬如“安集延回人哈勒等私

挖玉石案”中的主犯哈勒按律被判流放两千五百

里，而从犯米尔尼雅孜等 5人“皆应减哈勒一等治

罪”，即流放两千里。不过，回疆的社会状况终究与

中原内地的生态存在很多不可忽视的差别，故而落

实到回人案犯身上的司法结果亦有不同于内地汉民

案犯之处：

(1)大多数案犯的实际判决结果都得到朝廷的

“轻判”。例如，杖刑皆照《大清律例》的规定予以折

罚。阿桂在“叶尔羌回子呢雅斯私卖玉石案”中便对

国栋杖八十的裁决提出异议，认为这难以彰显“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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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本文所述案件概览

《大清律例·刑律》的“窃盗”条规定：“凡窃盗已行而不得财，笞五十，免刺；但得财(不论分赃不分赃)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为
从者各减一等。”(《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23《刑律·盗贼中·窃盗》)计赃论罪的标准是：赃银一两以下杖六十；一至十两杖七十；二
十两杖八十；三十两杖九十；四十两杖一百；五十两杖六十、徒一年；六十两杖七十、徒一年半；七十两杖八十、徒二年；八十两杖九
十、徒二年半；九十两杖一百、徒三年；一百两杖一百、流二千里；一百一十两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一百二十两杖一百、流三千里；
一百二十两以上绞(监候)。

案发时间

乾隆
四十九年

乾隆
五十年

乾隆
五十二年

姓名

哈勒

米尔尼雅孜
等5人
呢雅斯

木俊、马世
德和李应福

玉素普

沙比尔

里提布

蓝贵宝

阿拉拜第

托克他和托
克托素皮

萨达克

沙斯第克

身份

安集延回子/叶
尔羌居住

安集延、博洛尔和
巴达克山回子

叶尔羌回子

陕西、甘肃汉回

齐盘六品伯克

玉素普的燕齐

叶尔羌回子

陕西汉回

安集延回子

叶尔羌回子

喀什噶尔回子

巴达克山回子

价值

折合银115两8钱

折合银115两8钱
说定脚钱2串(20
两)，先给1串
28块，价值未知

10 块，拟卖 30
腾格

10 块，拟卖 30
腾格

10 块，拟卖 30
腾格

15个元宝

15个元宝

运费给十串钱，
定金是五串钱

涉案50腾格钱

应判刑罚

流放两千五百里

皆应减哈勒一等治罪

杖八十、发回叶尔羌交阿
奇木约束

交陕甘总督审办

杖责七十

枷号两月，俟期满从重鞭
一百

枷号两月，俊期满从重鞭
一百

绞监候

为从盗窃之律例，杖责一百、
流三千里，转送内地后流放

交阿奇木色提巴尔第，枷
号两月

枷号两月，俟期满杖责四
十板，逐回原处

枷号两月，俟期满杖责四
十板，逐回原处

实判结果

流放乌鲁木齐，交给兵丁
为奴役使

枷号两月，俟期满杖一百、
四十板后，自边疆驱出

八十杖折作三十板

交陕甘总督审办

革退伯克、打四十板，交
阿奇木伯克

各打四十板，交阿奇木伯克

各打四十板，交阿奇木伯克

由缓改实

折作枷号两月、俟期满从重
责打四十板，自边疆逐出

交阿奇木色提巴尔第，枷
号两月

枷号两月，俟期满杖责四
十板，逐回原处

枷号两月，俟期满杖责四
十板，逐回原处

备注

主犯

哈勒案从犯

替木俊、马世德和
李应福夹带玉石

私留十块玉石

替玉素普出售玉石

替沙比尔驮运玉石

蓝贵宝合伙人

帮助蓝贵宝驮运
玉石

帮助蓝贵宝、阿
拉拜第买玉石

蓝贵宝的玉石来源

新疆回子臣仆之意”，遂最后折作三十板。在内地

的司法实践中，折刑本系应有之义，故此举不宜不

加辨析地顺从清朝大臣之意而直接称为“轻判”，更

应该理解为清朝加深回疆与内地法律一体化进程的

体现。

(2)枷号刑的积极运用。早在乾隆七年，甘肃巡

抚黄廷桂在管理当时安插于瓜州五堡的吐鲁番回民

时便向朝廷提议道，“本属外夷，与内地民人不同。

凡所犯军流徒罪，若照内地民人之例一体佥配，在回

民于摆站充徒既无实用，而迁徙他所言语不通，饮食

各异，恐难存活，殊非仰体圣朝矜恤外夷之意”，请

求“准折责枷号完结”，并得到批准。在清朝统治回

疆以后，枷号刑得到广泛普及。

(3)流放地的范围集中在新疆地区。乾隆四十一

年清廷曾补充发遣例：“向来回疆此等罪犯，仅止枷

杖，嗣后如有罪犯发遣者，悉照内地之例问拟，庶新

疆回众知所畏惧。至发遣之例，视罪之轻重，分路之

远近，如系乌什回人，即发遣叶尔羌、喀什噶尔；系叶

尔羌、喀什噶尔回人，即发遣乌什、库车、哈喇沙尔等

处。”清朝流放地是有选择性的，像哈勒这些重犯会

流放到天山东路的乌鲁木齐为奴。另外，在乾隆五

十年三月的另一起叶尔羌回人赴玛尔瑚卢克盗取总

计395斤玉石(价值银118两6钱8分)的案件中，主犯

理应判流放两千五百里，最后却是“流放伊犁，交伯

克等为奴差役”，即从南疆迁到天山北路。

(4)外藩回人在受刑后通常会被驱逐出境。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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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重罚来自巴达克山、安集延等处的中亚外藩回

人的问题，清朝的态度通常是较为慎重的。例如，在

“安集延回子哈勒等私挖玉石案”中，清朝官员之所

以选择将哈勒流放到乌鲁木齐，在很大程度上是考

虑到他长期寓居叶尔羌的情况，即他已经无异于“内

地回子”的身份的事实。至于其他外藩居民，清朝则

多是执行将其驱逐回国的策略。

总之，虽然在判决的细节方面与正式的律例条

文存在差别，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代表朝廷中央

的《大清律例》的若干法律思想观念，以及清朝在多

年来对于旧有的回疆司法体系所进行的缓慢改革

的成果，都在“私玉之禁”的相关案件中得到了充分

的贯彻。

四、结语

在高朴案后，清朝“私玉之禁”的目标是断绝回

疆社会的商民盗取国家资源、蚕食皇室利益的可能

性，而这种以国家之名义开展的玉石管控，却无心插

柳地带动了清朝在回疆地区的司法权力扩张。究其

原因，私与官的对立，必然会使清朝自发地通过推进

具有宏观意义的国家法律而非回例等地方法律来处

理皇帝关心的违禁问题，清朝国家的司法权力因此

得到彰显，这其实是以将玉石视作“官物”并打击“私

玉”为初衷的垄断性政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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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hibition of Private Jades: State Resource Control and
Judicial Practices in Xinjiang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Hui Nan

Abstract：After the case of Gaopu, the Grand Minister Superintendent of Yarkand, who was charged with corrup⁃
tion in 1778, the Qing court began to adopt very strict policies against the jade trade in Xinjiang.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emphasized the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significance of this case, while overlooking its judicial effects. This article,
through a variety of Manchu language archives, examines not only the process of forming the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jade resources, but the impacts of relevant judicial practices on the local Muslims and the foreign merchants from Central
Asia, such as Kokand and Badakshan. It also reveals how these judicial practices contribu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Great Qing Code as a national law in Xinjiang.

Key words：private jade trade; Xinjiang; Great Qing Code; Qianlong; judi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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